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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女中社團聯合辦公室環境美化競賽 

一、競賽主旨 

為鼓勵各社團善用社辦資源，並藉此比賽，凝聚社員間的向心力，齊心打造具備社團特色而且整潔舒

適的活動空間。 

 

二、競賽說明 

1. 社辦由社員自行清掃，並將垃圾帶離社辦、分類丟棄。 

2. 社辦美化主題由所屬社團自行決定。 

3. 社團在布置社辦時，不能損壞、挪出原本放在社辦內的學校財產。 

4. 辦公室內靠走廊一側應留有至少一片乾淨、無張貼任何物品的玻璃。 

5. 在牆上、地上黏貼物品時須使用無痕膠帶、無痕雙面膠。 

 

三、參賽對象 

所有配有社辦的社團皆須參加。 

 

四、競賽時間 

111年 2月 17日（四）至 111年 3月 4日（五）。 

 

五、競賽地點 

教學資料中心三樓社團聯合辦公室。 

 

六、評分標準 

1. 內部及周圍環境保持乾淨。（30%） 

2. 資料、用品陳列整齊。（20%） 

3. 整體氛圍營造。（30%） 

4. 主題具有創意。（20%） 

 

七、評分日期 

111年 3月 7日(一)至 111年 3月 9日(三)。 

 

八、評分人員 

由學務處社團活動組邀請老師評分。 

九、競賽獎勵：(請社長提供參賽人員名單) 

1. 第一名 1位：社團評鑑分數加 10分、嘉獎 2支、獎金 800元。 

2. 第二名 2位：社團評鑑分數加 6分、嘉獎 1支、獎金 400元。 

3. 第三名 2位：社團評鑑分數加 4分、嘉獎 1支、獎金 200元。 

 

＊本競賽辦法經 111年 2月 14日行政會議修訂後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實施。 


